
新闻部主办 责任编辑：王远远

电话：0715－81287702版
2014年4月19日 星期六

E-mail:xnrbxwb＠163.com 综合新闻

深入开展党的深入开展党的深入开展党的深入开展党的深入开展党的深入开展党的深入开展党的深入开展党的深入开展党的深入开展党的深入开展党的深入开展党的深入开展党的深入开展党的深入开展党的深入开展党的深入开展党的深入开展党的深入开展党的深入开展党的深入开展党的深入开展党的深入开展党的深入开展党的深入开展党的深入开展党的深入开展党的深入开展党的深入开展党的深入开展党的深入开展党的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咸宁最美人物

14日，嘉鱼县新街镇大禾农业蔬菜
育苗基地，管护人员正在清理死苗、劣
苗，准备外销。据了解，该基地建设有
650 平米的催芽房、4000 平米的玻璃温
室、2600 平米的炼苗大棚，主要为周边
农户提供瓜菜种苗服务。因价格实惠，
吸引不少菜农前来选苗，目前菜苗已卖
出大半。
记者 夏正锋 通讯员 冯维 摄

菜苗俏销

13日，湖北中特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员工正忙着生产。该公司加
大设备投入和技术创新力度，研发生产的履带式工程机械底盘和液压
件等产品，被国内知名工程机械制造企业广泛采用。目前，公司呈现出
产销两旺的势头，预计可实现年产值3亿元，税收700万元。

记者 袁灿 摄

“师爱，滋润了孩子，成就了事业，
也升华了师德。”赤壁市赵李桥镇羊楼
洞小学教师周秋珍始终信奉这句话。
在三尺讲台上已站了28年，她深入地
了解孩子，公正地对待孩子，让每个学
生都能感受到爱。

17岁时，周秋珍选择了两袖清风
的教师职业，在赵李桥镇百花岭村教
学点教学。

周秋珍记得，当时班里新来的一
个小男孩叫饶俊威，让班上开始“热
闹”了，不断有同学反映：饶俊威上课
讲话，下课打同学，说脏话……

周秋珍在放学后，把饶俊威叫到
没有人的地方，与其谈心交流。一番

聊天后，饶俊威认识到自身言行对集
体的影响，脸上有愧色。

没想到过后，小俊威依然我行我
素，周秋珍又找他谈了多次，并与家长
联系。饶俊威爸爸无奈地说：“我在外
边打工，他跟着爷爷奶奶，从小被溺
爱，养成了许多坏习惯。”

听到家长的话，周秋珍心有无奈，
但看着孩子稚嫩的脸，她一次次告诫
自己：无论如何都不能放弃他。经过
观察，她发现小俊威还是有优点的
——头脑灵活，动手能力强，在男生中
有一定的影响力。

周秋珍利用课余时间和他谈心，
交朋友，从最基础的行为要求开始，一

条一条地落实，最后还让他做班长，自
我约束。慢慢地，小俊威的习惯在改
正，同学们的反映也越来越好了。

时至今日，提起周秋珍，小俊威的
爷爷奶奶仍感叹：“周老师真是一位尽
职尽责的好老师！”

岁月荏苒，匆匆十几载，周秋珍把
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工作上。不放弃
任何一个学生，这是周秋珍的职业准
则，她说：“老师的一句赞赏、一次关注
的目光、一个信任的点头，在学生眼里
都是一种爱。”因此，她所带的学生大
多数性格开朗，其班级成绩也总是名
列年级前茅。

学生周涛因父母在外打工，长期

得不到父母关爱，一度自我封闭，产生
厌学情绪。上课时，他不是昏昏欲睡，
就是捣乱，甚至顶撞老师，和同学们关
系也不融洽。

周秋珍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常把
周涛领回家，衣服脏了给他洗、破了给
他补。周涛在学习中遇到疑难问题，
周秋珍不厌其烦地给他讲。时间一
长，周秋珍的爱终于浸润了小周涛的
心灵，使他又活泼开朗起来。

播种爱，收获爱。现在，她教过的
学生还时常给她写信、打电话、发短信
问候，每每此时，周秋珍就感觉特别幸
福。她说：“回首28年从教路，一路付
出一路收获，我将继续用智慧和爱心，
呵护孩子们成长，让每一个学生都感
受爱，接受爱！”

15日早上7点，春雨淅沥，湿漉
漉的沥青路面显得格外干净。在咸
安经济开发区还建新村，一台台崭新
的K5巴士穿梭在厂区间。

“从宝塔大道水果市场进开发
区，从腾飞家具城出来，经西河桥沿6
路车线路到城铁南站。”负责开早班

车的周师傅耐心讲解公交线路。
咸安经济开发区毗邻中心城区

西北角，多年来，由于园区无公交线
路，企业员工上下班、还建点居民出
行都很不方便。

说到K5公交的开通，得追溯到3
月份。当时，开发区工委向群众征集

意见，无论是企业老总、职工还是附
近居民，都提出了“没有公交，出行不
便”的问题，迫切希望公交能早日开
进开发区。

开发区工委顺应民意，成立工作
专班，工委书记杜新国亲自督办，协
调开发区公交线路开通工作。

经过呼吁、汇报、沟通、协调，这
项工作得到了区政府、枫丹公司及交
通、运管等部门的大力配合。通过快
速办证通道，办完了公交线路营运所
需证照；申请公交靠站港湾、站台建
设等，一条方便几千园区职工出行的
公交线路正式开通。

“K5开通后，即使住在温泉，上下
班也方便，还很经济。”奕东电子职工
王颖说。

据悉，此次开通的K5公交是咸安
经济开发区专线公交，主要为了解决
园区企业职工上下班交通问题。

周秋珍: 用爱呵护成长
记者 刘子川 特约记者 童金健

公交开进园区
特约记者 胡剑芳 通讯员 严柏树 王仁人

本报讯 通讯员陆文婷报
道：日前，赤壁市政府组织财政、
审计、发改、住建、国土、环保和
纪检监察等部门，召开政府投资
项目管理专题会议。

2012年，该市下发《赤壁市
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暂行规定》。
根据两年来执行的情况和效果、
与实际工作的差异、同现行法律
法规及计价规则的矛盾，与会人
员讨论了如何进一步加强政府
投资项目管理，规范政府投资行
为，提高投资效益。在此基础
上，该市出台了新的《赤壁市政
府投资项目管理暂行规定》（以

下简称新《规定》）。
新《规定》解释了政府投资

项目的范围，强调了项目环境保
护和节能减排要求，明确了各相
关单位的职责，规范了项目建设
制度和程序要求，提出了责任追
究办法。

按照新《规定》，该市审计机
关依法对政府投资项目实施决
算审计，进行监督。明确要求，
对该市市政府批准同意急需先
开工项目实行全过程跟踪审计
制，对重点项目实行跟踪审计，
对重大设计变更导致的新增工
程量进行现场计量签证。

赤壁出台新规定

加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

本报讯 通讯员魏明明、周
鹏报道：“感谢镇政府和镇村干部
对留守孩子的关心、照顾……”
16日，嘉鱼县簰洲湾镇新洲村支
书殷先山收到了在浙江打工的流
动党员黄德志的感谢短信。

原来，3月初，黄德志收到了
村党支部寄去的信件，围绕村里
的各项工作，向流动党员征集意
见和建议。

拿到这份征求意见表，黄德
志想到了他一直牵挂的留守儿童
问题。父母外出打工，最放心不
下的就是孩子在家的生活、学习
问题。因此，他回信向镇村党组
织建议，加强对留守儿童的帮扶
和照顾，为外出务工人员减少一
份担忧。

黄德志的建议反馈到该镇党
委后，受到了高度重视。该镇立
即将各村、社区的留守儿童、空巢
老人信息进行摸底，发动镇机关
干部和村干部各自联系2至3户
留守家庭开展帮扶，定期到留守
儿童、空巢老人家里走访，及时帮
助他们解决各种困难。

据悉，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
该镇除了向在家的党员、群众征
集意见外，还向流动党员征集意
见和建议，并购买了500多份学
习资料寄送给流动党员，督促他
们加强学习。

截至目前，该镇220多名流
动党员通过邮寄资料、电话交流
等方式，向镇村党组织提出了各
类意见、建议60余条。

向流动党员征集意见

簰洲湾镇办实事惠民生

17日下午至昨日，刘汉等 10人案庭审开展
法庭辩论。

控辩双方围绕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是否成立、
刘汉是否为涉黑组织的组织、领导者等展开辩
论。对公诉意见中刘汉等人属于黑社会性质组
织的认定，被告人刘汉及其辩护人在首轮辩护中
极力否认。刘汉称，起诉书中所涉及的具体案件
都是个案，不能借此给他“戴上黑社会的帽子”。

公诉人认为，已通过组织特征、行为特征、
经济特征及非法控制特征充分认定，刘汉等被
告人的行为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行，刘汉对
该黑社会性质组织有绝对的领导和权威。

被告人和辩护人：很多骨干成员相互不认
识，因而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不成立

公诉人：有充足证据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

被告人刘汉在自我辩护中说，“敢打敢冲”
等有助于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规约，都是不
存在的。“我可以自豪地说，在我原始积累的过
程中，没有一分钱不干净，更没有那些起诉书中
说到的罪恶。”

刘汉辩称，熊伟被害案等故意杀人案件，不
排除同案被告人唐先兵他们为了公司的利益去
做事，但这些都是个案，不能借此给他戴上“黑
社会”的帽子。对“以商养黑”，他同样予以否
认，并表示从来没有为其他人作案提供过任何
资助。

其辩护人对刘汉的观点进行解释、补充和
辩护。辩护人称，是否认定一个组织为黑社会
性质组织，其组织特征方面应以是否具有稳定
性、严密性为判断标准。在此案中，很多骨干成

员相互都不认识、组织领导者也不认识骨干成
员，因而该组织不具有稳定性。

辩护人称，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行的认定还
要满足犯罪构成要件，特别是满足主观要件，才
能为其定罪。“对于组织成员来说，是不是明知
黑社会性质的组织而加入，这是很重要的。缺
乏这个条件，就达不到构成犯罪的标准。”

公诉人认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可以无名称、
可以不宣称存在、可以没有明显性质转变的时
间节点、可以不履行手续、可以是主流社会不认
可的组织形式。此外，各组织成员不可能均处
于同一层级，因而各成员之间也可能不会认
识。“在本案中，袁绍林、张东华、田先伟、孙长兵
不认识或与刘维、刘汉等人不熟悉，也符合客观
实际，更加充分地证明了该组织管理严格、层级
清楚、结构稳定，是一级管一级，上一层级安排
的事由下一层级具体负责并实施。”

公诉人指出，根据有关司法解释，在认定黑
社会性质的组织成员时，并不要求其主观上认
为自己参加的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只要其知道
或者应当知道该组织具有一定规模，且是以实
施违法犯罪活动为主要活动的，即可认定。

被告人和辩护人：刘汉是“被组织”，并非涉
黑组织的组织、领导者

公诉人：刘汉对涉黑组织有绝对的领导和
权威

刘汉在自行辩护时称，“刘维的事与我毫无
关系，他做过的事我不知道。”“我一生中没摸过
一把枪。”“没有伙同他人犯过任何罪。”

辩护人认为，评价刘汉是否是涉黑组织领
导者、组织者，必须首先区分刘汉和刘维的关
系，刘汉和孙某某的关系。刘汉和刘维是亲兄
弟，刘汉和孙某某在汉龙集团“搭班子”，三者之
间联系紧密。刘汉作为一个企业家，在当地有
影响力。如果涉黑组织存在的话，那么，该组织

是以孙某某为首隐藏在汉龙集团的涉黑组织、
和以刘维为首活动在广汉市的涉黑组织，利用
刘汉的名声和影响力，在四川从事违法犯罪活
动，而刘汉本人对此并不知情。因此，刘汉是被

“被组织”，并非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者、领导
者。

公诉人指出，涉黑组织的成员曾建军、桓立
柱、王雷、仇德峰等多人均证实，“孙某某、刘维
平时都听刘汉的，刘汉就是他们的‘哥佬倌’。”

“刘汉说话算数，他是我们这个圈子里所有人的老
大。”“孙某某是汉龙公司在绵阳的总‘哥佬倌’，
但他也只是刘汉的一个小弟，刘汉是汉龙的总

‘哥佬倌’。”可见刘汉是该组织的绝对领导和权
威。

同时，从该组织实施的具体个案看，刘汉只
需一句指示，一个电话，孙某某、刘维等人就将
其作为必须完成的命令，而不管执行这种命令
可能会对社会甚至自身造成恶果。且该组织成
员为组织利益“犯事”后，刘汉都会动用自己关
系、经济实力予以补偿或奖励，如提供窝藏地
点，给与现金和豪车奖励，犯罪后照常发放工
资，疏通“关系”让人无罪释放等。

在这个黑社会性质组织中，刘汉、孙某某、
刘维分工明确。刘汉负责搞好政府层面的关
系，运用人脉为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提供保护；
孙某某负责执行刘汉的指示及汉龙集团日常经
营管理；刘维负责带领一批打手为组织排挤对
手，以黑护商。刘维之所以成为广汉人心中最
大的“哥佬倌”，正是因为有刘汉强大的人脉支
持和资金帮助。同时，刘维所拥有的枪支、人
员、资金，刘汉根据需要可随时调用。

所以，刘汉对整个组织的发展壮大及协调、
运转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对组织成员有着绝
对的控制力，在组织的多起违法犯罪活动中，指
挥实施或事后提供支持，足以认定其是该黑社
会性质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应当对全部组织

犯罪承担责任。

被告人和辩护人：另案犯罪嫌疑人孙某某
指证刘汉指使杀人系孤证，法庭应不予采信

公诉人：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形成证据链，
相互印证

在自行辩护中，在介绍孙某某和自己的关
系时，刘汉表示，自 1994年起，孙某某就跟随他
炒期货，而后，成立汉龙公司。期间，因为孙某
某有暴力倾向，喜欢犯事，他曾多次要求孙某某
离开公司。1999年，“史扁”事件中，孙某某忠心
耿耿的表现，让他重新信任孙某某。2003年，公
司经营出现困难，不少人选择离开，他便安排孙
某某担任汉龙集团法人代表、公司董事长，和他
一起管理集团，但两人经营理念存在分歧。其
辩护人也强调，刘汉把公司经营管理权交给孙
某某，孙某某是自主行使管理权。在管理过程
中，孙某某利用汉龙集团职务之便给违法犯罪
的人经济帮助，刘汉都不知情。

对于孙某某出庭指认自己指使其杀害王永
成的事实，刘汉辩称，“孙某某动不动就想杀
人。我并不认识王永成，是孙某某撒谎。”其辩
护人表示，在杀害王永成案件中，孙某某的证言
系孤证，且孙某某和刘汉之间存在多重矛盾，孙
某某的证言不能被法院采信。

公诉人认为，孙某某的证言并非孤证，他的
证言和案件实施者缪军、孙华君的证言相互印
证，共同指认杀害王永成系刘汉指使。同时，按
常规推理，刘汉作为孙某某的领导，对汉龙集团
具有绝对的控制力。另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刘汉的前妻杨某出庭作证时交代，“小岛村民闹
事的事情，孙某某向刘汉做了汇报”。可见，对
组织相关事件，孙某某都会一一向刘汉汇报，那
么，对杀害王永成这样的大事，孙某某更会向刘
汉汇报。这与孙某某庭审现场证言完全一致。

（本组稿件由湖北日报报道组提供）
聚焦刘汉刘维涉黑案公审

黑社会性质组织不存在？被告人刘汉是“被组织”？法庭辩论中，面对被告人及其律师辩护，公诉人指出——

刘汉应对全部组织犯罪承担责任
昨日，刘汉等被

告人涉嫌犯组织、领
导、参加黑社会性质
组织罪，故意杀人罪
等罪及被告单位四
川汉龙（集团）有限
公司涉嫌犯骗取贷
款、票据承兑、金融
票证罪的案件庭审
进入第 16天，法庭辩
论继续。

被告单位四川汉
龙（集团）有限公司的
辩护人发表了辩护意
见，认为该公司的行
为不构成骗取贷款、
票据承兑、金融票证
罪。

随后，被告人刘
汉的辩护人围绕刘汉
是否构成组织、领导
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是否构成故意杀人
罪、故意伤害罪等罪，
以及本案的法律程序
等问题发表了辩护意
见。

被告人唐先兵、
刘岗、刘小平、孙华
君、缪军、李波、车大
勇、仇德峰、肖永红的
辩护人，围绕各被告
人是否构成参加黑社
会性质组织罪等罪，
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
和作用及是否具有从
轻、减轻处罚的量刑
情节等问题发表了辩
护意见。

刘
汉
等
人
涉
黑
案
继
续
进
行
法
庭
辩
论


